大兴区应急管理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

一、重大行政许可决定事项
（一）经过听证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
（二）撤回或者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
（三）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许可决定。 

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事项
（一）暂扣、吊销有关许可证，撤销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案情复杂或者对公民处以2万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的罚款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
三、重大行政征用决定事项
（一）征用车辆、设施、设备等合法财产的决定；

（二）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征用决定。

四、 区应急管理局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者向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五、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给付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范围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